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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小汪沟铁矿 

由 115 万 t/a 增能至 270 万 t/a 技术改造工程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18 年 12 月 29 日，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会同辽宁省生

态环境厅根据《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小汪沟铁矿由 115 万 t/a

增能至 270 万 t/a 技术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，并对照

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

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、本工程环境影

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

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灯塔市鸡冠山乡詹家村，

下辖小汪沟铁矿和高家村选矿厂。小汪沟铁矿增能技改工程实施后，

划分为小汪沟采区和腰接子采区两部分，小汪沟采区分上下两个采区，

采用地下开采方式同时开拓，采矿能力达到 250×104t/a（上采区

100×104t/a，下采区 150×104t/a）；腰接子采区为先露天后地下的方式

开采，达到采矿能力 20×104t/a。 

主要建设内容为：腰接子采区 140m 以上矿体露天开采（采用单

一汽车公路开拓系统）、实施小汪沟采区井巷延伸；新建 100×104t/a

地面破碎系统，改造南回风井；小汪沟原露天采坑作为 2#废石场利

用（在用），腰接子露天采区作为 3#废石场利用（尚未采终）；其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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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助提升井、回风井等设施依托原有工程。 

2、建设过程及环境保护审批情况 

2012 年 1 月，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委托中材地质工程勘

查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技改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；2014 年 3 月

25 日，取得环境保护部关于技改工程环评批复（环审﹝2014﹞69 号）。 

2015 年 9 月正式开始工程建设，至 2018 年 5 月主体工程全部建

设完成，采矿生产能力达到 270×104t/a，技改工程自立项至调试运行

期间均未收到环境投诉反馈。 

3、投资情况 

技改工程实际总投资 49505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3380 万元。 

4、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范围为技改工程新建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，不含技改

工程依托但已单独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保验收手续的设施（选

矿厂、尾矿库、锅炉房）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技改工程基本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建设，未发生重大变

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1、生态保护工程及设施建设情况 

企业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，编制了矿山地质

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并已备案。 

施工活动严格控制在矿界范围内，矿山削顶剥离的表土单独存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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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了水土保持措施。 

腰接子露天采场地表封闭圈外种植了树木；1#废石场已封场并完

成覆土、植被恢复工作，效果良好。 

2、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建设情况 

技改工程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设施。 

（1）废气：露天开采采用湿式穿孔、爆堆喷水、道路抑尘利用

新增 2 台洒水车和 1 台吸尘车，并对场内铲车、运矿车辆进行了定期

清洗；地下开采采用了湿式作业的凿岩方式，同时加强局部通风，合

理布置炮孔，铲装作业前向爆堆表面喷水，使爆堆保持一定湿度；地

面矿石破碎场设置 1 台布袋除尘器，矿石输送采取封闭廊道，有效控

制了粉尘污染； 

（2）废水：矿井涌水用于采矿和降尘，并将多余涌水输送至高

家村选矿厂作为选矿用水；生活污水依托原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达

标后回用至选矿厂，夏季用于厂区绿化；1#废石场拦石坝下设置 1 座

淋溶水收集池； 

（3）噪声：技改工程优先选用了低噪声设备，通风机出口加装

了消声器，回风井处进行了绿化； 

（4）固体废物：废石场按照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

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要求设置；办公区、生活区生活垃

圾集中收集，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；机修区废润滑油储存在按照

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要求建设的危废暂

存间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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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企业针对技改工程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编制了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并完成备案（211081-2018-006-L），除落实了环评及其批

复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外，针对生产中其他可能发生环境风

险的环节采取了相应的污染防范措施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

1、工况记录 

验收调查期间企业处于正常生产情况，运行工况＞75%。 

2、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

技改工程实施对矿界范围外生态调查范围内动、植物未造成破坏

性影响。企业在露天采场采终期需严格落实生态恢复措施，确保占地

全部得到恢复。 

1#废石场、塌陷区、运矿道路两侧已按要求完成生态恢复。 

3、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

（1）废气：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《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28661-2012）中新建企业的排放限值要求及《大气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标准限值要求； 

（2）废水：水污染物排放符合《铁矿采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28661-2012）和《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21/1627-2008）

直接排入地表水环境污染物标准限值要求； 

（3）噪声：厂界噪声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3 类标准限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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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 

（1）与环评及其批复相比较，技改工程周围未新增环境敏感区； 

（2）技改工程建设对周围动、植物未造成破坏性影响，生态环

境影响可控； 

（ 3）矿区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限值要求； 

（4）地表水各监测断面监测结果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838-2002） III 类标准限值； 

（5）底泥中各类污染物浓度均小于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风险筛选值； 

（6）地下水各监测水井污染物监测结果均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

准》（GB/T 14848-2017）中 III 类标准限值； 

（7）污染物排放总量：经核算，技改工程实施后，化学需氧量、

氨氮排放总量均满足总量确认书确认总量指标要求。 

六、验收建议和后续要求 

（1）继续落实环保设施维护及跟踪监测计划，继续落实岩体位

移观测计划，确保采矿活动对周围环境影响可控； 

（2）按照计划严格、妥善落实后续生态恢复措施。 

七、验收结论 

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小汪沟铁矿由 115 万 t/a 增能至 270

万 t/a 技术改造工程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中提出的各

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要求、落实了环境管理及环境监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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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技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 

八、验收人员信息 

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、验收调查报

告编制单位辽宁诚达悦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、环境监理单位辽宁昌鑫

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设计单位黑龙江省冶金设计规划院及特约专

业技术专家组成，名单附后。 

 

 

西钢集团灯塔矿业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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